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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並提請監察人審查完竣，提請股東常會承認(參閱附件一、附

件四)。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 106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公決。 

說明：茲因公司未來營運規模擴展需要，為充裕營運資金，擬不分派現金股利（盈餘分

配表詳如附件五）。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五、臨時動議：無。 

 

六、散會：上午十時七分。 

 

(本股東常會議事錄載明會議進行之要旨，詳盡內容以會議影音紀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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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大環能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環境趨勢 

隨著氣候變遷及環境汙染問題加劇之情況下，各國日漸重視環保產業的發展，亦積極投

入環保產業的發展以減緩全球環境惡化。 

 

一、經營方針 

本公司為環保能源供應業，主要將環境剩餘資源(農業廢棄、其他種類廢棄物)再利

用作為燃料，有效改善農業廢棄物露天燃燒所引發的環境污染，並減少化石燃料使用抑

制空氣汙染產生，將資源有效循環做到節能減排的成果。 

環保產業係未來產業發展重要方向，本公司奠基於將環境廢料資材再利用為環保能

源之技術，將積極擴展環保相關業務包含醫療焚化爐、掩埋場土地活化及有機肥製作

等，做到變廢為寶、轉廢為能，並以亞洲各國為業務開發之目標，冀能落實循環經濟模

式及打造健康環境，同時創造更高的股東價值。 

 

二、實施概況 

本公司營運範圍主要分布於台灣及中國大陸市場，106年台灣地區新生物質能源廠

「雲林廠」正式供汽並順利運轉至今;中國大陸地區則以江蘇「興化廠」供應蒸汽予脫

水蔬菜園區，該項目被評選為生物質熱電聯產清潔供熱示範項目之一，每年可替代10萬

噸煤碳使用量並減排26萬噸二氧化碳，目前正積極開展二期上電計畫及未來分期分區擴

廠計畫。除台灣及大陸地區業務開發外，公司亦佈局東南亞市場，期能配合當地環保政

策及市場發展需求，複製大陸循環經濟的商業模式至各國，為政府、企業及當地居民創

造更多的機會與價值。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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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106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137,563仟元，較105年的129,802仟元，成長

5.98%，主要是自106年9月起雲林廠正式啟運挹注營收；106年度綜合損益為新台幣822

仟元，較105年的-5,626仟元，成長115%，係轉投資大陸地區興化市熱華能源有限公司

認列業外收入18,528仟元。 

 

四、財務狀況分析   

本公司106年底資產總額為新台幣553,710仟元，負債總額為新台幣133,425仟元，

股東權益總額為新台幣420,285仟元，財務結構狀況良好。 

 

五、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將研發中心設於台灣廠區內，在設備運轉的同時持續研發新技術及改良設備

提升效能，做到燃燒成本最小化，空排品質最佳化。此外，106年開始嘗試結合其他技

術及設備(如:裂解)，預期將能增加未來業務開發之機會，達到妥善再利用各類廢棄物

及超乾淨排放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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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大環能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所造送之民國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盈餘分配表等各項表

冊，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委託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經由本監察

人審查完竣，認為尚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

請  鑒查。  

 

此致 

本公司一○七年度股東常會 

 

 

 

中  華  民  華   一 ○ 七    年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附件二 



P-6 

 

 

 

源大環能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所造送之民國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盈餘分配表等各項表

冊，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委託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經由本監察

人審查完竣，認為尚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

請  鑒查。  

 

此致 

本公司一○七年度股東常會 

 

 

 

中  華  民  華   一 ○ 七    年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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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議事規範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六 條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論： 

一、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

告。但半年度財務報告依法令

規定無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者，不在此限。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

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

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控制制

度有效性之考核。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

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

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

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

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

質之有價證券。 

六、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

任免。 

七、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

之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然災

害所為急難救助之公益性質捐

贈，得提下次董事會追認。 

八、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

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

決議或董事會決議事項或主管

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

告。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

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訂

內部控制制度。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

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

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

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

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

質之有價證券。 

六、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

任免。 

七、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

之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然災

害所為急難救助之公益性質捐

贈，得提下次董事會追認。 

八、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

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

決議或董事會決議事項或主管

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1. 考量「內部控

制制度有效

性之考核」亦

屬 重 大 事

項，予以增

列。 

2. 增列關係人

及重大捐贈

定義、計算標

準及期間。 

3. 明確獨立董

事職權，以強

化其參與董

事會運作。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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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發

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

關係人；所稱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

贈，指每筆捐贈金額或一年內累積

對同一對象捐贈金額達新臺幣一

億元以上，或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告營業收入淨額百

分之一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以

上者。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董事會

召開日期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已提董事會決議通過部分免再

計入。 

設有獨立董事，應有至少一席獨立

董事親自出席董事會；獨立董事對

於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應經董事

會決議事項，應有全體獨立董事出

席董事會，獨立董事如無法親自出

席，應委由其他獨立董事代理出

席。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或保留意

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獨

立董事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

反對或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理由

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見，並載明

於董事會議事錄。 

獨立董事對於證交法第十四條之

三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應親自出

席或委由其他獨立董事代理出

席。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或保留意

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獨

立董事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

反對或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理由

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見，並載明

於董事會議事錄。 

 

酌作文字修正 

第二十一條 訂定及修正日期 

本作業程序制訂於中華民國103年

12月 30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 106年 12月 28

日。 

訂定及修正日期 

本作業程序制訂於中華民國103年

12月 30日。 

新增修訂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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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大環能股份有限公司 

一○六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 3,826,691 

    加 : 106年度稅後淨利                               2,003,027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200,303 

    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5,629,415 

  可供分配盈餘                                       0 

    

  盈餘分配   

          股東股息及紅利（每股 0 元）                                      0 

  期末未分配盈餘                                      0 

說明：分配董監酬勞    130,593 元 

          員工酬勞     65,297 元 

 

 

 

附件五 


